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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证介入意定监护的意义

意定监护主要是当事人在神志清醒时根据对监护人诚信能力各方面的核查，

在信任的基础上指定监护人，为防备其本人在神智不清时，由监护人为其支配财

产、确定医疗方案等事项，监护人在紧急状态下能够做出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健康和

利益，维护其合法权益，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延伸出来的影响。《民法总则》第

二十七条规定了法定监护人的范围，这些特定人基于法律规定而享有监护权。由此

可以看出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一是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选择，是被监护人的

意思自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二是意定监护导致的后果是基于被监护人对监护人

的信任，容易被被监护人接受，大大地降低了意定监护引起的纠纷和风险。

二、公证介入采取委托书、声明书的形式存在的利弊

委托书、声明书都是单方的法律行为，委托人、声明人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结合自己对监护人的了解，基于信任将日后可能发生的在紧急状态下对财产的支

配、子女的照顾或医疗方案的确定等事项，委托给某人作为监护人或者声明指定由

某人作为监护人，履行监护的职责。意定监护委托书、声明书公证可以排除其他的

监护权，进而指定被监护人所信赖的人作为监护人，并在意定监护委托书、声明书

中严格设定监护人的监护权取得的条件、监护权权限、监护权终止条件等，以达到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这些具体明确的内容就是这种形式的好处。这种形式的

弊端是委托书、声明书里不能体现出被指定的监护人是否愿意接受履行监护职责，

也没有明确履行义务的同时是否享有相应的权利，比如在监护过程中历时时间长、

因履行监护职责出现误工情况，影响了监护人的收益，被监护人是否应为此承担相

应的费用；或者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过程中对他人造成损害，由谁承担赔偿责

任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有形成纠纷隐患的风险。

三、公证介入适宜采取签订协议书的形式

意定监护协议必须是在被监护人神志清醒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情况下，协议双

方因信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协商确定协议的内容，包括上面委托书、声明

书中可以明确的内容，还可以包括监护人行使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监护人尽职尽

责完成监护行为应得的薪酬，因履行监护职责造成的突发意外事件的赔偿范畴等。

经过公证机关的公证生效的协议书能对协议双方进行必要的审查核实，对不确定因

素所造成的风险起到积极的防范作用。

第一，在资格审查方面，公证机构对于防范风险的考量是相对充分的，例如通

过公证员与当事人的交谈和公证员的工作经验判断协议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的神智状

态和思考决策问题的能力，判断当事人的神智状态；特殊人群如间歇性精神病人、

脑中风患者会在要件上要求当事人举证；尤其是对监护人一方的信用考察上可以调

取征信证明，这样既能保证协议双方主体合格，又能保证被监护人对监护人的信任

不是片面的，避免了因诚信缺失带来的风险。

第二，在内容审查上，公证员可以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依法对意定监护协议内

容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审核，对监护内容制做格式化的范本为当事人双

方提供参考，及时补充当事人的个性化条款，既能确保被监护人的利益最大化；同

时保护协议双方的合法利益，有效预防了因签订协议带来的风险。

第三，建议公证机构对这类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在履行阶段进行回访核查。发现监

护人已经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利益，监护人已无法申请终止协议的，依据法律规定

启动撤销程序、停止监护人的侵害行为，并以此为鉴登记在案，进一步完善意定监护

协议，避免再出现同样的侵权案件发生。这样公证介入在有效保护被监护人权益同时

也解决了监护问题日趋明显的社会矛盾，彰显了公证介入意定监护的必要性。

四、结束语

我国要求选择意定监护的大都是老年人，他们选择这项监护主要是为了保障自

己晚年的生活质量及在自己病重时自如支配财产用于自己的治疗，不至于被继承人

恶意留下遗产等待继承，这样做对于老年群体更有保障意义。所以公证机构将意定

监护协议纳入公证机构的业务，更具有可行性与可靠性。公证介入意定监护制度可

以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监督监护人履行的责任与义务，保障被

监护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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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条和《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规定，我们来分析让公证介入意定监护的意义，同时分析公证介入采取哪种操作形式更有

利于当事人办理意定监护，在法律形式上能有效地防范风险，发挥公证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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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新时代的发展，各种的建筑工程整体水平和建筑都在逐渐的扩大。

但是在进行施工的时候，相关人员需要对建筑材料质量的检测进行重视，有一部分

的建筑企业相关部门因为对建材质量检测工作的忽略，从而导致较多的建筑材料在

使用时发生了质量上的问题，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筑工程总体的质量。还

有就是，检测人员对于检测流程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忽视了较多的可能出现的

不可预测要素。那么，从检测人员的角度来说，可以有效的控制每个阶段建材的质

量，那么也就可以在检测时，对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可以达到全面的控制。

一、对于建筑材料质量检测时的基本要求

一般在进行建筑材料检测时，如果想把质量监督的效果发挥出来，那么相关人

员就应该对材料质量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在进行建筑材料质量检测时的基本要

求如下：

1.1相关人员需要全面的把建筑材料的种类进行了解，比如建筑材料的质量管

理，不光是对钢筋、水泥、沙石进行管理和检测，还需要对一些特殊的构建，比如

防水卷材等材料也要进行检测和管理，这些材料会因为环境的因素而受到影响，所

以相关人员应该把这些当作重点的质量检测和监督内容。

1.2制定建筑材料检测和监督管理指标。

在整体的工程项目中，每个材料都需要有质量监督管理指标，这样才可以把

建筑工程实施的合理性体现出来。比如说在进行混凝土质量检测时，检测人员需要

从细度、凝结时间等多个方面，来检测混凝土的质量指标，然后进行综合分析与评

价，使建筑材料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

1.3在进行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时，要做好有效监督，保证监督和管理可以全

面，并保证可以顺利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工程环境跟材料检测也有关系，比如钢筋

会跟随温度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温度变化迅速，那么混凝土结构就会发生温度裂

缝，这些都会对建筑物的性能造成直接的影响。因此，施工单位就需要把施工所需

的建筑材料的合格证、采购合同、材料检测报告等提交到相关单位进行审批，保证

材料质量没问题后才能进行施工。

二、建筑材料质量检测要素

2.1人为操作要素

在进行建筑材料检测时，通常会有很多流程，每个流程又会因为很多外界的因

素而受到影响，而人作为直接操作者，会导致相同的材料出现不同的检测结果。而

这一主要原因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实际操作时，部分检测人员对检测流程不熟，

部分操作人员没有严格按照检测规章制度来进行检测实验，而且在检测时出现遗漏

或不达标的现象。所以，就需要加强对检测人员的培训，从而提高检测人员的工作

效率和责任意识。

2.2检测条件因素

检测条件对建材实验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将检测环境保持的良好，可以有效

的保证材料检测结果的精准性。进行检测时，需要把检测条件控制好，从而避免掉

不利因素。比如，按温度和湿度来讲，检测人员需要根据材料检测要求，把温度合

理的设置好。对于混凝土来说，则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检测，并重复检测来避免试验

本身出现误差，还需要对试验和检测的速度有所控制。

2.3其他要素

除了上面的两个因素，目前还需要制定好建材检测的基本流程，并将检测标准

完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有关检测部门需要全面的对建材检测相关流程进行优

化和健全，并利用有效措施来保证监测整体质量。如果建材质量部门发现检测流程

出现问题，就应马上进行分析并完善。

三、加强建筑材料检测质量的有效措施

3.1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和素质

在平常的工程材料检测试验中，其中常见的问题一般都是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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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建筑材料质量的检测和控制，我们得先掌握建筑材料质量检测所需要的基本要求，根据人为操作的要素、检测条件的因素和其他有关的要素，从中获取

可以确定检测的项目，来对试验发生误差的现象进行降低，使取样的规范也得以提高，把环境的影响控制好，合理分析数据等控制措施，然后对建筑材料质量检测与控制的

重要性进行全面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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